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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3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宝光电收购苏州市格范五金塑胶工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洁科技”）的发展战

略以及结合公司目前经营需要，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宝光电”）与李金明先生、顾建新女士于2015

年8月7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福宝光电拟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苏州市格范五金

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范五金”）100%股权。交易各方确定交易对价

的方式为股权转让基准价5,656万元人民币累加或扣减审计基准日2015年6月30

日至股权交割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不含固定资产折旧及待摊费用摊销），该期

间格范五金的盈亏情况经过股权交割财务审计后确定最终交易对价。上述股权转

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格范五金100%股权，格范五金将成为福宝光电的全资

子公司，即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福宝光电收购苏州市格范五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李金明，男，国籍：中国，身份证号码：32052419680316****，持有格范五

金 7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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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新，女，国籍：中国，身份证号码：32052419690310****，持有格范五

金 30%的股权。 

上述股权出让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市格范五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灵峰村 

法定代表人：李金明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19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07000044247 

营业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五金件、塑胶

件及表面处理。 

2、本次交易前李金明持有格范五金70%的股权，顾建新持有格范五金30%的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宝光电持有格范五金100%的股权。 

3、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8,188,002.00 43,755,577.87 

负债总额 37,065,566.92 32,788,807.66 

净资产 11,122,435.08 10,966,770.21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958,364.28 -2,612,023.94 

利润总额 -958,364.28 -2,592,023.94 

净利润 -958,364.28 -2,592,023.94 

注：格范五金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和2015年1-6月财务数据均经苏州方本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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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股权转让协议》简称“本协议”，原股东李金明先生、顾建新女士简称“原

股东”，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称“福宝光电”或“收购方”。 

（一）股权转让与股权转让对价支付 

1、原股东同意收购方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原股东收购其所持格范

五金 100%股权，其中李金明将其持有格范五金 70%股权转让给收购方（对应注

册资本 1,400 万元），顾建新将其持有格范五金 30%股权转让给收购方（对应注

册资本 6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收购方福宝光电将持有格范五金 100%

股权，格范五金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保持不变。 

2、此次收购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视为股权交割日, 收购方对格范五金进

行股权交割财务审计, 并在股权转让基准价基础上，结合交割日与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差额得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收购方作为税务扣缴义务人代原

股东李金明与顾建新缴纳本次股权转让税款后，剩余价款为最终实际支付对价金

额。 

3、关于股权转让基准价的确定，根据 2015 年 6 月 30 日财务审计报告，标

的公司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协议议价 8,750 万元，审计后流动资产 612.56 万元

（扣除待摊费用），标的公司总资产价值 9,362.56 万元，审计后标的公司总负债

3,706.56 万元，确认股权转让基准价为 5,656 万元。 

4、关于最终股权转让价的确定，股权转让基准价累加或扣减审计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至股权交割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不含固定资产折旧及待摊费

用摊销），该期间的盈亏情况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后确认。 

5、股权转让所产生的涉及原股东的税金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原股

东转让股权转让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为：股权交割审计认定本次最终股权转让价

金额扣除原股东投资额 2000 万后的差额按 20%计算缴纳；印花税按本次最终股

权转让价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缴纳。税收具体金额以税务部门的认定为准，实行

多退少补。原股东李金明与顾建新因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由收购方作为税务

扣缴义务人代为扣缴的税金，由收购方从本次收购价款中代为扣缴。 

6、最终实际支付金额的确定, 本次最终股权转让价扣减甲方原股东李金明

与顾建新因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由收购方作为税务扣缴义务人代为扣缴的

税金，为实际支付金额。其中收购方须向原股东李金明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为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宝光电收购苏州市格范五金塑胶工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4 - 

最终实际支付金额总额的 70%；向原股东顾建新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为最终实

际支付金额总额的 30%。 

7、收购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股权转让对价即最终实

际支付金额的支付应当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日内，双方须

努力保障本协议中所列全部先决条件分别满足之日不会影响及时支付。 

（二）股权转让中福宝光电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先决条件 

只有在下列每一条件全部实现或为收购方豁免后，收购方才有义务向原股东

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对价： 

1、本次收购已通过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 

2、本次收购已通过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 

3、格范五金与原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其他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以及格

范五金对外非日常经营的应付账款,交割审计时在最终股权转让价的确定时予以

扣除。 

4、为保证格范五金目前正由第三方承租的 6 号厂房（面积为 3847.02 平方

米）能够按约定时间移交给收购方，原股东关联方苏州市东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同意在收购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前，提供由建设银行相城支行出具的履约保

函，保函金额为 361.4 万元，作为李金明与顾建新履行资产转让责任的担保。若

格范五金未能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将所有资产（包括并不限于厂房、土地以及

本次收购所约定的其他资产）移交给收购方，则收购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违

约责任在保函金额范围内向建设银行相城支行要求支付相应金额。该保函的有效

期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5、为保证协议第六条“原股东承诺”、第七条“陈述与保证”中所述情形可能

导致收购方于本次收购完成后遭受损失的情形，原股东关联方苏州市东方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同意在收购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前，提供由建设银行相城支行为原

股东李金明与顾建新出具的保函，保函金额为 437.5 万元。若因上述情形而导致

收购方遭受损失，收购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在保函金额范围内向建

设银行相城支行要求支付相应金额，收购方有权利对该保函不足清偿之部分向原

股东追偿。保函的有效期至双方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一年。 

6、格范五金须在收购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之前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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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更登记。 

7、原股东在本协议中作出的所有陈述和保证在重大方面应为真实准确且不

具误导性。 

8、原股东已经完全并适时地履行了其在本协议以及有关协议项下规定的在

收购方支付对价前所负担的义务，且不存在任何未履行前述义务的情况。 

9、本协议已经过相关各方充分的协商、签署和批准，且在形式和内容上均

满足该等相关各方要求。 

10、以上各付款先决条件，若最终因原股东的原因导致条件最终不成就的，

原股东应向收购方承担违约责任；若最终因收购方的原因导致条件最终不成就

的，则收购方应向原股东担违约责任。 

（三） 违约赔偿责任  

对于本协议项下的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其在本协议中陈述与保证以及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如适用）而使其它方（“非

违约方”）产生或遭受的损害、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

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各支付本协议股权转让对

价总额 10%的违约金。非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有关而享有的权利

和救济应在本协议被取消、终止或完成后依然有效。 

 

五、定价依据 

根据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以2015年6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方会审字（2015）第0327号）确认的账面净资产值11,122,435.08元人民币，

苏州天永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

报告》（苏天永评报字（2015）第057号），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

况等相关条件，采用成本法对格范五金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

资产评估增值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 

价值 
资产评估价值 资产评估增值 

流动资产 637.09 637.09 612.56 -24.53 

非流动资产 4,181.71 4,181.71 8,780.97 4,5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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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4,818.80 4,818.80 9,393.53 4,574.73 

流动负债 3,706.56 3,706.56 3,706.56 0.0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3,706.56 3,706.56 3,706.56 0.00 

净资产 1,112.24 1,112.24 5,686.97 4,574.73 

评估结论：格范五金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686.97 万元，资产评估主要增值是：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3,432.64 万

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596.05 万元，苏州天永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 7,323.13 万元，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1,106.33 万元。 

福宝光电根据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苏州天永资产评

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结合格范五金的实际情况，经与股权

出让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股权转让基准价5,656万元人民币累加或扣

减审计基准日2015年6月30日至股权交割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不含固定资产折

旧及待摊费用摊销），该期间格范五金的盈亏情况经过股权交割财务审计后确定

最终交易对价。李金明先生、顾建新女士共计持有格范五金100%股权转让给福

宝光电。公司认为，此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近年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持续增长，

产品屏幕变大，硬件配置不断提升，铝合金、不锈钢等金属材质精密零件在消费

电子产品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公司希望通过本次收购，可以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加公司精密金属零件的

产能，格范五金拥有精密金属零件产品表面处理工艺的许可资质和生产空间，可

以为公司集聚有效资源，从整体上提升公司消费电子精密金属零件业务的竞争

力。 

公司通过收购兼并，产业链整合，将进一步提高产业链整合度，增强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并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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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市场竞争风险，不排除未来因产能过剩和竞争加剧导致精密金属零件产品价

格下降，并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市场风险。 

3、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希望通过此次收购, 为后续在消费电子产品精密金属零件的产能建设

提供充分的生产空间以及相匹配的生产许可资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合理

利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2、此次收购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视为股权交割日, 收购方对格范五金进行股权交割财务审计, 并在股权转让基准价基础上，结合交割日与2015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差额得出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收购方作为税务扣缴义务人代原股东李金明与顾建新缴纳本次股权转让税款后，剩余价款为最终实际支付对价金额。
	只有在下列每一条件全部实现或为收购方豁免后，收购方才有义务向原股东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对价：
	1、本次收购已通过苏州福宝光电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
	2、本次收购已通过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
	3、格范五金与原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其他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以及格范五金对外非日常经营的应付账款,交割审计时在最终股权转让价的确定时予以扣除。
	4、为保证格范五金目前正由第三方承租的6号厂房（面积为3847.02平方米）能够按约定时间移交给收购方，原股东关联方苏州市东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同意在收购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前，提供由建设银行相城支行出具的履约保函，保函金额为361.4万元，作为李金明与顾建新履行资产转让责任的担保。若格范五金未能在2016年1月31日前将所有资产（包括并上限于厂房、土地以及本次收购所约定的其他资产）移交给收购方，则收购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在保函金额范围内向建设银行相城支行要求支付相应金额。该保函的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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